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6號

原      告  劉邱春妹

            李芬即中山凱悅社區大樓管理負責人

0000000000000000

            李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張世東律師

被      告  袁金鳳  

訴訟代理人  游淑琄律師

被      告  吳嘉碩  

訴訟代理人  范振中律師

            黃俊華律師

            李宗暘律師

被      告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清源  

被      告  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誌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吳嘉碩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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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物（下稱48號鐵皮建物）前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22

時許，因停放在內袁金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電動

機車（下稱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發火災，48號鐵皮建物

因此燒燬，並延燒至兩側房屋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

○○○路0段00號之中山凱悅社區大樓（下稱中山凱悅社

區）與劉邱春妹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

段00號房屋（下稱50號房屋），致使中山凱悅社區28號地

下室天井玻璃破損、外牆燒至磁磚剝落；臨本件火災事故

發生處之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李芬所有之冷氣機燒

至毀損；50號房屋外牆燻黑並燒至磚塊裸露，濃煙竄入屋

內，造成屋內所有物品均毀損，且屋內牆壁及天花板亦全

部燻黑。

（二）本件火災事故係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引起，袁金鳳將有

致火災風險之系爭機車停放在違章建築之48號鐵皮建物

內，而鐵皮建物有其防火性不佳之特性，顯違反消防隊建

議之電動機車停放原則，致令本件火災事故延燒至兩側房

屋，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賠

償損害；吳嘉碩為48號鐵皮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卻未

妥善維護該違章建物之安全，並出租於他人停車使用，致

生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快速延燒至兩側房屋，違反建築法

第77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及第191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損害；三陽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工業）為系爭機車之製造商，

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裕車業）則為系爭機車之

經銷商，本件火災事故既係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致，原告

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

請求三陽工業賠償損害，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

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與三陽工業連

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三）劉邱春妹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共新臺幣

（下同）62萬1,170元，中山凱悅社區因本件火災事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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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附表所示損害16萬4,945元，李芬因本件火災事故致

冷氣機毀損之修復金額為3萬6,000元，如仍要求原告臚列

折舊，未免過苛，則請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

其數額，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之等語。

（四）並聲明：

　　1.劉邱春妹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劉邱

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

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

其責任。

　　2.中山凱悅社區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

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中山凱悅社

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

車業應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

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3.李芬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

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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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袁金鳳以：

　　1.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

定書）認定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為系爭機車電池之電氣

因素，此為電池內部電芯故障或製造瑕疵所致，屬車輛本

身潛在之瑕疵，非袁金鳳日常使用所能預見或控制，且迄

至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袁金鳳僅使用系爭機車兩年，並

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不當充電或不當使用之行為，實已

依一般常理使用及保管系爭機車，如何能要求一般使用者

具備專業知識，預知電池在正常使用下的內部短路風險並

就此短路所衍生之火災負起侵權行為責任。

　　2.又火勢迅速延燒至兩旁房屋，主因為48號鐵皮建物本身為

鐵皮結構，防火性極差，且缺乏適當的防火區劃或防火間

隔所致，而袁金鳳停放機車之行為本身僅確定起火點的位

置，若48號鐵皮建物符合消防法規，火勢本可被有效控制

在起火點，是48號鐵皮建物之所有人或實際佔用人應負建

築物管理責任。另消防建議不具強制法律效力，袁金鳳在

合法空間停放機車，不宜以違反此非強制性建議，即認定

有過失等語，以資抗辯。

　　3.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吳嘉碩以：

　　1.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業經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為系爭機

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且48號鐵皮建物內之電線

係受外力燒熱而燒熔，非短路熔痕，是其起火原因與48號

鐵皮建物之建物構造或設置及保管有無欠缺無涉，兩者間

應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況消防專業機關亦說明違章建

物與火災之發生或擴大不能認為有關聯性，則原告復未舉

證證明吳嘉碩就本件火災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及對48號

鐵皮建物有何管理欠缺事由存在，自不得請求吳嘉碩負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害賠償責任。退言之，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應已逾

耐用年限，則殘值之資產現值應以原價額10分之1計算等

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三陽工業、紘裕車業以：

　　1.系爭機車為三陽工業所生產之ED5LU1車輛型式，由紘裕車

業銷售。而ED5LU1車輛型式出廠前，遵從商品檢驗法及商

品檢驗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所使用之鋰電池組及鋰電池組充電器亦取

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又該鋰電池組係

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工業技術研究院根據CNS153

87（104年版）測試，經嚴格測試之結果均為不爆炸、不

起火，方提出鋰電池組安全型式試驗測試報告，至電池系

統部分則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提出根據CNS15424-1（104年版）測試報告，並委託聯合

測試實驗室提出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所有測試

均符合規範，外觀檢查亦均無異常，是系爭機車及鋰電池

組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

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另三陽工業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前，須提交重要

零組件或材料組成規格一覽表，重要零組件之廠商／製造

商、規格／型號等，均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控範圍內，

若有任何變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有權要求三陽工業提出

變更後之測試報告。

　　2.依系爭火災鑑定書可知，本件火災事故之火源是火勢慢慢

增加，約8分鐘後火勢才變大，且發生點是在48號鐵皮建

物上方，與鋰電池爆炸情形不同，若係鋰電池爆炸，產生

之火勢會瞬間變得很大，又系爭機車上方鋼樑處電源線有

發生電線短路情形，然系爭機車充電器電源線並無熔斷情

形，且系爭機車內部電線亦未發現有熔斷情形，系爭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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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所示鋰電池殘骸照片，應係火災發生後之結果而非

原因，是系爭火災鑑定書並無法證明造成本件火災事故之

原因係系爭機車之款式及鋰電池組。另ED5LU1車輛型式電

動機車自108年銷售迄今，未曾有鋰電池組爆炸等事故之

通報。

　　3.劉邱春妹、中山凱悅社區請求之損害，均屬購置新品所需

之價格，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

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李

芬所提之晴威冷氣空調有限公司出貨單，係購置新冷氣設

備之費用，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

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等

語，以資抗辯。

　　4.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

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

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

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

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

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

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

在此限。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

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法第7、8

條定有明文。

（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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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

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

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

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

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

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6條、第213條定有明文。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

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

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

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前項檢

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

機關複查。第3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

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建築法第77條定有明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吳嘉碩所有48號鐵皮建物，於113年12月

15日22時許發生火災，並延燒至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

所有50號房屋；袁金鳳所有系爭機車在火災發生當時停放

於48號鐵皮建物內；李芬為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等

語，並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中

山凱悅社區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建物所有權狀、照片等

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35至7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堪可採認。

（二）關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的原因，按卷附系爭火災鑑定書所

載，其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

大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58、170頁），並說明：鋰電

池可能因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等因素導

致內部短路、高溫進而引燃附近可燃物造成火災等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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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1宗第170頁）。其中，「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

不當、電池老化」是電氣原因的例示說明，至於系爭火災

是哪一種情形，仍有待進一步的證據加以釐清，偏偏就是

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而這種事實不明的狀態所產生的不

利益，按舉證責任分配，應由原告承受，換言之，本院既

不能認定袁金鳳裝置或使用鋰電池不當、也不能認定三陽

工業製造之鋰電池有本體瑕疵、或有提供老化不堪用的鋰

電池。

（三）原告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袁金鳳求償，然

查：

　　1.該段規定的侵權行為，須有侵害權利之行為，始足成立，

而「袁金鳳是系爭機車的所有權人」並不是行為。原告另

提出「金門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電動機車電池起火 消防隊

提醒勿在室內充電」（其內容據稱轉載金門日報），援引

其中「金寧消防分隊提醒民眾，不要將電動機車電瓶帶到

室內充電，並且建議大家使用電動機車應注意以下事項：

……三、充電或停放時，周圍請勿放可燃物或停放車輛，

保持適當防火間隔，防止延燒……」等內容（見本院卷第

1宗第81頁），主張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電動機車，

停放於防火性不佳的48號鐵皮建物，顯有違上開消防隊建

議之停放原則云云。

　　2.但要求電動機車停放處周圍不可以有其他車輛，也不可以

有任何可燃物，顯不合理，因為事實上做不到，而且，如

後所述，48號鐵皮建物固然是鐵皮建物，但作為停車場，

它並不適用防火時效的規定，光是把系爭機車停在48號鐵

皮建物，尚難認為有過失；又別無證據足可認定，袁金鳳

的什麼行為致使「電器因素」發生並進而引起火災，本院

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部分主張，顯與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本

文、建築法第77條規定，對吳嘉碩求償，並主張：48號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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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物係違章建築，本即具有防火性不佳之性質，有違建

築法第77條規定，鐵皮建物致火災擴散導致原告財物損

失，依上揭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云云，然查：

　　1.建築法第77條規定，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

之法律：

　　　⑴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單就文義，乍看很像民法第1

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實非如

此：

　　　　①體系解釋上，同條第2至4項緊接著設有行政檢查的規

定；歷史解釋上，建築法於60年12月22日全文修正公

布時，其中第7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集會堂、學校、市場、戲院、電影

院、舞廳、遊藝場所及其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應定

期會同各有關機關，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之結

構及建築物設備。遇有天災事變或緊急事故發生時，

並得隨時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得限期令其修改或

停止使用，必要時得令其拆除。」這是在授予行政機

關進行行政檢查及行政管制的權限，後來84年8月2日

修正公布時，才增設了關於「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規

定，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

制度，使建築物使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

確，爰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

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綜合體系解釋及歷史解

釋，現行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的立法意旨，是擴大主

管機關行政檢查與行政管制的權限，與他人法益之保

護並無直接關聯。

　　　　②事實上，假使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是民法第184條第2

項規定所稱的「保護他人之法律」，套用於本件，原

告須先證明吳嘉碩沒有合法使用48號鐵皮建物，或者

沒有依法維護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但要是能證明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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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則原告逕以吳嘉碩對於48號鐵皮建物的使用、

維護所違反的法律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即可，再

行援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疊床架屋，並無實益。

　　　⑵據此，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

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不得據以請求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吳嘉碩

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將建築物分為

9個類組，並就各該類組分別列舉其應為防火構造之要

件；第70條則規定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

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備之之防火時效，其中

並無停車場。卷附內政部營建署99年4月20日營署建管字

第0992907729號函釋亦稱：「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條第19款前段規定：『居室：供居住、工作、集

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

樓梯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

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又建築物使用組別及變更使用

辦法第2條有關『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

規定，係依建築物居室之主要用途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及

危險指標分為9類24組，至建築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者，

因其停車空間非屬上開所稱之居室，是無分類歸組之必

要。」（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是以，48號鐵皮建物作

為停車場，法規上並無防火時效之限制，自難僅以其防火

性不佳而指摘其設置保管欠缺，進而適用民法第191條之2

第1項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原告據以請求吳嘉碩

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

請求三陽工業賠償，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

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賠償，然查：

　　1.如前所述，並無證據足認，引發本件火災事故的電氣因

素，為系爭機車鋰電池本體瑕疵、裝置不當。事實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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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未表明，三陽工業在電動機車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

計上有何欠缺，反倒是三陽工業提出了財團法人台灣電子

檢驗中心108年3月6日測試報告（編號報告：19-01-EAT-

015-C00號），其測試結果符合CNS15424-1（104年版）亦

即「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統安全要

求」（見本院卷第2宗第79至109頁，又雖然已經是115

年，但104年版仍是最新的版本）；三陽工業另提出工業

技術研究院、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聯合

測試實驗室108年3月11日工服編號：1901B167號電動機車

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鋰電池組之檢驗結果，亦合乎

CNS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

法」）及CNS15424-1（104年版）（見本院卷第2宗第111

至227頁）。

　　2.這些報告當中，檢驗測試的對象，固然是三陽工業提供的

樣本，而不是系爭機車的鋰電池，但要求三陽工業就系爭

機車的鋰電池提供檢驗測試報告，否則即認定其生產、製

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顯不合理。無論就統計

學理論或品管實務而言，抽樣檢驗都是常態，三陽工業沒

有就每一組鋰電池進行檢驗並製作報告，在民事訴訟法上

不能認為是，就鋰電池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

無欠缺之證據蒐集或保管義務有何違誤。

　　3.所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

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紘裕車

業作為三陽工業之經銷商，亦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

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

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

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吳嘉碩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

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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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消保法

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紘裕車業連帶給付劉邱春

妹62萬1,170元、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連帶

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

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

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

文第2項。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附表：

劉邱春妹

編號 項目 金額

1 傢俱 10萬3,000元

2 鋁窗修繕 1萬9,600元

3 輕鋼架 3萬2,500元

4 油漆 5萬元

5 泥作拆除清理工程 3萬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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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視 1萬2,500元

7 寢具組 5,480元

8 水泥材料 3,570元

9 水電工程 5萬1,370元

10 冷氣 9萬4,100元

11 外牆修繕 5萬2,000元

12 抓漏工程 2萬1,000元

13 熱水瓶 5,050元

14 災後清理 3萬元

15 第四台線路工程 3,600元

16 衣物飾品損失 10萬元

合計 62萬1,770元

中山凱悅社區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災水電修復工程 1萬1,000元

2 外牆修復工程 9萬1,800元

3 窗戶、玻璃修復 1萬5,000元

4 地下室天井修復工程 4萬7,145元

合計 16萬4,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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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6號
原      告  劉邱春妹
            李芬即中山凱悅社區大樓管理負責人


            李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張世東律師
被      告  袁金鳳  
訴訟代理人  游淑琄律師
被      告  吳嘉碩  
訴訟代理人  范振中律師
            黃俊華律師
            李宗暘律師
被      告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清源  
被      告  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誌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吳嘉碩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鐵皮建物（下稱48號鐵皮建物）前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22時許，因停放在內袁金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電動機車（下稱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發火災，48號鐵皮建物因此燒燬，並延燒至兩側房屋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山凱悅社區大樓（下稱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房屋（下稱50號房屋），致使中山凱悅社區28號地下室天井玻璃破損、外牆燒至磁磚剝落；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處之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李芬所有之冷氣機燒至毀損；50號房屋外牆燻黑並燒至磚塊裸露，濃煙竄入屋內，造成屋內所有物品均毀損，且屋內牆壁及天花板亦全部燻黑。
（二）本件火災事故係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引起，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系爭機車停放在違章建築之48號鐵皮建物內，而鐵皮建物有其防火性不佳之特性，顯違反消防隊建議之電動機車停放原則，致令本件火災事故延燒至兩側房屋，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賠償損害；吳嘉碩為48號鐵皮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卻未妥善維護該違章建物之安全，並出租於他人停車使用，致生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快速延燒至兩側房屋，違反建築法第77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1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損害；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工業）為系爭機車之製造商，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裕車業）則為系爭機車之經銷商，本件火災事故既係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損害，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與三陽工業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三）劉邱春妹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共新臺幣（下同）62萬1,170元，中山凱悅社區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16萬4,945元，李芬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冷氣機毀損之修復金額為3萬6,000元，如仍要求原告臚列折舊，未免過苛，則請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其數額，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之等語。
（四）並聲明：
　　1.劉邱春妹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2.中山凱悅社區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3.李芬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袁金鳳以：
　　1.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為系爭機車電池之電氣因素，此為電池內部電芯故障或製造瑕疵所致，屬車輛本身潛在之瑕疵，非袁金鳳日常使用所能預見或控制，且迄至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袁金鳳僅使用系爭機車兩年，並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不當充電或不當使用之行為，實已依一般常理使用及保管系爭機車，如何能要求一般使用者具備專業知識，預知電池在正常使用下的內部短路風險並就此短路所衍生之火災負起侵權行為責任。
　　2.又火勢迅速延燒至兩旁房屋，主因為48號鐵皮建物本身為鐵皮結構，防火性極差，且缺乏適當的防火區劃或防火間隔所致，而袁金鳳停放機車之行為本身僅確定起火點的位置，若48號鐵皮建物符合消防法規，火勢本可被有效控制在起火點，是48號鐵皮建物之所有人或實際佔用人應負建築物管理責任。另消防建議不具強制法律效力，袁金鳳在合法空間停放機車，不宜以違反此非強制性建議，即認定有過失等語，以資抗辯。
　　3.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吳嘉碩以：
　　1.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業經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為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且48號鐵皮建物內之電線係受外力燒熱而燒熔，非短路熔痕，是其起火原因與48號鐵皮建物之建物構造或設置及保管有無欠缺無涉，兩者間應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況消防專業機關亦說明違章建物與火災之發生或擴大不能認為有關聯性，則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吳嘉碩就本件火災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及對48號鐵皮建物有何管理欠缺事由存在，自不得請求吳嘉碩負損害賠償責任。退言之，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應已逾耐用年限，則殘值之資產現值應以原價額10分之1計算等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三陽工業、紘裕車業以：
　　1.系爭機車為三陽工業所生產之ED5LU1車輛型式，由紘裕車業銷售。而ED5LU1車輛型式出廠前，遵從商品檢驗法及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所使用之鋰電池組及鋰電池組充電器亦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又該鋰電池組係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工業技術研究院根據CNS15387（104年版）測試，經嚴格測試之結果均為不爆炸、不起火，方提出鋰電池組安全型式試驗測試報告，至電池系統部分則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出根據CNS15424-1（104年版）測試報告，並委託聯合測試實驗室提出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所有測試均符合規範，外觀檢查亦均無異常，是系爭機車及鋰電池組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三陽工業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前，須提交重要零組件或材料組成規格一覽表，重要零組件之廠商／製造商、規格／型號等，均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控範圍內，若有任何變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有權要求三陽工業提出變更後之測試報告。
　　2.依系爭火災鑑定書可知，本件火災事故之火源是火勢慢慢增加，約8分鐘後火勢才變大，且發生點是在48號鐵皮建物上方，與鋰電池爆炸情形不同，若係鋰電池爆炸，產生之火勢會瞬間變得很大，又系爭機車上方鋼樑處電源線有發生電線短路情形，然系爭機車充電器電源線並無熔斷情形，且系爭機車內部電線亦未發現有熔斷情形，系爭火災鑑定書所示鋰電池殘骸照片，應係火災發生後之結果而非原因，是系爭火災鑑定書並無法證明造成本件火災事故之原因係系爭機車之款式及鋰電池組。另ED5LU1車輛型式電動機車自108年銷售迄今，未曾有鋰電池組爆炸等事故之通報。
　　3.劉邱春妹、中山凱悅社區請求之損害，均屬購置新品所需之價格，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李芬所提之晴威冷氣空調有限公司出貨單，係購置新冷氣設備之費用，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等語，以資抗辯。
　　4.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法第7、8條定有明文。
（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6條、第213條定有明文。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第3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建築法第77條定有明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吳嘉碩所有48號鐵皮建物，於113年12月15日22時許發生火災，並延燒至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所有50號房屋；袁金鳳所有系爭機車在火災發生當時停放於48號鐵皮建物內；李芬為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等語，並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中山凱悅社區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建物所有權狀、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35至7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可採認。
（二）關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的原因，按卷附系爭火災鑑定書所載，其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58、170頁），並說明：鋰電池可能因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等因素導致內部短路、高溫進而引燃附近可燃物造成火災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70頁）。其中，「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是電氣原因的例示說明，至於系爭火災是哪一種情形，仍有待進一步的證據加以釐清，偏偏就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而這種事實不明的狀態所產生的不利益，按舉證責任分配，應由原告承受，換言之，本院既不能認定袁金鳳裝置或使用鋰電池不當、也不能認定三陽工業製造之鋰電池有本體瑕疵、或有提供老化不堪用的鋰電池。
（三）原告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袁金鳳求償，然查：
　　1.該段規定的侵權行為，須有侵害權利之行為，始足成立，而「袁金鳳是系爭機車的所有權人」並不是行為。原告另提出「金門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電動機車電池起火 消防隊提醒勿在室內充電」（其內容據稱轉載金門日報），援引其中「金寧消防分隊提醒民眾，不要將電動機車電瓶帶到室內充電，並且建議大家使用電動機車應注意以下事項：……三、充電或停放時，周圍請勿放可燃物或停放車輛，保持適當防火間隔，防止延燒……」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宗第81頁），主張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電動機車，停放於防火性不佳的48號鐵皮建物，顯有違上開消防隊建議之停放原則云云。
　　2.但要求電動機車停放處周圍不可以有其他車輛，也不可以有任何可燃物，顯不合理，因為事實上做不到，而且，如後所述，48號鐵皮建物固然是鐵皮建物，但作為停車場，它並不適用防火時效的規定，光是把系爭機車停在48號鐵皮建物，尚難認為有過失；又別無證據足可認定，袁金鳳的什麼行為致使「電器因素」發生並進而引起火災，本院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部分主張，顯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本文、建築法第77條規定，對吳嘉碩求償，並主張：48號鐵皮建物係違章建築，本即具有防火性不佳之性質，有違建築法第77條規定，鐵皮建物致火災擴散導致原告財物損失，依上揭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云云，然查：
　　1.建築法第77條規定，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⑴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單就文義，乍看很像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實非如此：
　　　　①體系解釋上，同條第2至4項緊接著設有行政檢查的規定；歷史解釋上，建築法於60年12月22日全文修正公布時，其中第7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集會堂、學校、市場、戲院、電影院、舞廳、遊藝場所及其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應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之結構及建築物設備。遇有天災事變或緊急事故發生時，並得隨時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得限期令其修改或停止使用，必要時得令其拆除。」這是在授予行政機關進行行政檢查及行政管制的權限，後來84年8月2日修正公布時，才增設了關於「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規定，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制度，使建築物使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確，爰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綜合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現行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的立法意旨，是擴大主管機關行政檢查與行政管制的權限，與他人法益之保護並無直接關聯。
　　　　②事實上，假使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的「保護他人之法律」，套用於本件，原告須先證明吳嘉碩沒有合法使用48號鐵皮建物，或者沒有依法維護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但要是能證明這些事實，則原告逕以吳嘉碩對於48號鐵皮建物的使用、維護所違反的法律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即可，再行援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疊床架屋，並無實益。
　　　⑵據此，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不得據以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將建築物分為9個類組，並就各該類組分別列舉其應為防火構造之要件；第70條則規定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備之之防火時效，其中並無停車場。卷附內政部營建署99年4月20日營署建管字第0992907729號函釋亦稱：「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9款前段規定：『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又建築物使用組別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有關『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規定，係依建築物居室之主要用途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及危險指標分為9類24組，至建築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者，因其停車空間非屬上開所稱之居室，是無分類歸組之必要。」（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是以，48號鐵皮建物作為停車場，法規上並無防火時效之限制，自難僅以其防火性不佳而指摘其設置保管欠缺，進而適用民法第191條之2第1項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原告據以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賠償，然查：
　　1.如前所述，並無證據足認，引發本件火災事故的電氣因素，為系爭機車鋰電池本體瑕疵、裝置不當。事實上，原告並未表明，三陽工業在電動機車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上有何欠缺，反倒是三陽工業提出了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108年3月6日測試報告（編號報告：19-01-EAT-015-C00號），其測試結果符合CNS15424-1（104年版）亦即「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統安全要求」（見本院卷第2宗第79至109頁，又雖然已經是115年，但104年版仍是最新的版本）；三陽工業另提出工業技術研究院、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聯合測試實驗室108年3月11日工服編號：1901B167號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鋰電池組之檢驗結果，亦合乎CNS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法」）及CNS15424-1（104年版）（見本院卷第2宗第111至227頁）。
　　2.這些報告當中，檢驗測試的對象，固然是三陽工業提供的樣本，而不是系爭機車的鋰電池，但要求三陽工業就系爭機車的鋰電池提供檢驗測試報告，否則即認定其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顯不合理。無論就統計學理論或品管實務而言，抽樣檢驗都是常態，三陽工業沒有就每一組鋰電池進行檢驗並製作報告，在民事訴訟法上不能認為是，就鋰電池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之證據蒐集或保管義務有何違誤。
　　3.所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紘裕車業作為三陽工業之經銷商，亦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吳嘉碩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消保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紘裕車業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附表：
		劉邱春妹

		


		




		編號

		項目

		金額



		1

		傢俱

		10萬3,000元



		2

		鋁窗修繕

		1萬9,600元



		3

		輕鋼架

		3萬2,500元



		4

		油漆

		5萬元



		5

		泥作拆除清理工程

		3萬8,000元



		6

		電視

		1萬2,500元



		7

		寢具組

		5,480元



		8

		水泥材料

		3,570元



		9

		水電工程

		5萬1,370元



		10

		冷氣

		9萬4,100元



		11

		外牆修繕

		5萬2,000元



		12

		抓漏工程

		2萬1,000元



		13

		熱水瓶

		5,050元



		14

		災後清理

		3萬元



		15

		第四台線路工程

		3,600元



		16

		衣物飾品損失

		10萬元



		合計

		


		62萬1,770元



		中山凱悅社區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災水電修復工程

		1萬1,000元



		2

		外牆修復工程

		9萬1,800元



		3

		窗戶、玻璃修復

		1萬5,000元



		4

		地下室天井修復工程

		4萬7,145元



		合計

		


		16萬4,94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6號

原      告  劉邱春妹

            李芬即中山凱悅社區大樓管理負責人



            李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張世東律師

被      告  袁金鳳  

訴訟代理人  游淑琄律師

被      告  吳嘉碩  

訴訟代理人  范振中律師

            黃俊華律師

            李宗暘律師

被      告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清源  

被      告  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誌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吳嘉碩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鐵皮建物

      （下稱48號鐵皮建物）前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22時許，

      因停放在內袁金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電動機車（

      下稱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發火災，48號鐵皮建物因此燒

      燬，並延燒至兩側房屋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

      00號之中山凱悅社區大樓（下稱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

      妹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房屋（下稱50

      號房屋），致使中山凱悅社區28號地下室天井玻璃破損、

      外牆燒至磁磚剝落；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處之中山凱悅社

      區28號2樓住戶李芬所有之冷氣機燒至毀損；50號房屋外

      牆燻黑並燒至磚塊裸露，濃煙竄入屋內，造成屋內所有物

      品均毀損，且屋內牆壁及天花板亦全部燻黑。

（二）本件火災事故係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引起，袁金鳳將有

      致火災風險之系爭機車停放在違章建築之48號鐵皮建物內

      ，而鐵皮建物有其防火性不佳之特性，顯違反消防隊建議

      之電動機車停放原則，致令本件火災事故延燒至兩側房屋

      ，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賠償

      損害；吳嘉碩為48號鐵皮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卻未妥

      善維護該違章建物之安全，並出租於他人停車使用，致生

      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快速延燒至兩側房屋，違反建築法第

      77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

      第191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損害；三陽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工業）為系爭機車之製造商，紘

      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裕車業）則為系爭機車之經

      銷商，本件火災事故既係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致，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三陽工業賠償損害，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

      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與三陽工業連帶

      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三）劉邱春妹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共新臺幣（

      下同）62萬1,170元，中山凱悅社區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

      如附表所示損害16萬4,945元，李芬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冷

      氣機毀損之修復金額為3萬6,000元，如仍要求原告臚列折

      舊，未免過苛，則請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其

      數額，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之等語。

（四）並聲明：

　　1.劉邱春妹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劉邱春妹

      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

      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

　　2.中山凱悅社區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

      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

      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

      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

      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

      付部分，免其責任。

　　3.李芬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

      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袁金鳳以：

　　1.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

      定書）認定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為系爭機車電池之電氣

      因素，此為電池內部電芯故障或製造瑕疵所致，屬車輛本

      身潛在之瑕疵，非袁金鳳日常使用所能預見或控制，且迄

      至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袁金鳳僅使用系爭機車兩年，並

      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不當充電或不當使用之行為，實已

      依一般常理使用及保管系爭機車，如何能要求一般使用者

      具備專業知識，預知電池在正常使用下的內部短路風險並

      就此短路所衍生之火災負起侵權行為責任。

　　2.又火勢迅速延燒至兩旁房屋，主因為48號鐵皮建物本身為

      鐵皮結構，防火性極差，且缺乏適當的防火區劃或防火間

      隔所致，而袁金鳳停放機車之行為本身僅確定起火點的位

      置，若48號鐵皮建物符合消防法規，火勢本可被有效控制

      在起火點，是48號鐵皮建物之所有人或實際佔用人應負建

      築物管理責任。另消防建議不具強制法律效力，袁金鳳在

      合法空間停放機車，不宜以違反此非強制性建議，即認定

      有過失等語，以資抗辯。

　　3.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吳嘉碩以：

　　1.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業經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為系爭機

      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且48號鐵皮建物內之電線

      係受外力燒熱而燒熔，非短路熔痕，是其起火原因與48號

      鐵皮建物之建物構造或設置及保管有無欠缺無涉，兩者間

      應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況消防專業機關亦說明違章建

      物與火災之發生或擴大不能認為有關聯性，則原告復未舉

      證證明吳嘉碩就本件火災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及對48號

      鐵皮建物有何管理欠缺事由存在，自不得請求吳嘉碩負損

      害賠償責任。退言之，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應已逾

      耐用年限，則殘值之資產現值應以原價額10分之1計算等

      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三陽工業、紘裕車業以：

　　1.系爭機車為三陽工業所生產之ED5LU1車輛型式，由紘裕車

      業銷售。而ED5LU1車輛型式出廠前，遵從商品檢驗法及商

      品檢驗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所使用之鋰電池組及鋰電池組充電器亦取

      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又該鋰電池組係

      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工業技術研究院根據CNS153

      87（104年版）測試，經嚴格測試之結果均為不爆炸、不

      起火，方提出鋰電池組安全型式試驗測試報告，至電池系

      統部分則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提出根據CNS15424-1（104年版）測試報告，並委託聯合

      測試實驗室提出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所有測試

      均符合規範，外觀檢查亦均無異常，是系爭機車及鋰電池

      組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

      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另三陽工業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前，須提交重要

      零組件或材料組成規格一覽表，重要零組件之廠商／製造

      商、規格／型號等，均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控範圍內，

      若有任何變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有權要求三陽工業提出

      變更後之測試報告。

　　2.依系爭火災鑑定書可知，本件火災事故之火源是火勢慢慢

      增加，約8分鐘後火勢才變大，且發生點是在48號鐵皮建

      物上方，與鋰電池爆炸情形不同，若係鋰電池爆炸，產生

      之火勢會瞬間變得很大，又系爭機車上方鋼樑處電源線有

      發生電線短路情形，然系爭機車充電器電源線並無熔斷情

      形，且系爭機車內部電線亦未發現有熔斷情形，系爭火災

      鑑定書所示鋰電池殘骸照片，應係火災發生後之結果而非

      原因，是系爭火災鑑定書並無法證明造成本件火災事故之

      原因係系爭機車之款式及鋰電池組。另ED5LU1車輛型式電

      動機車自108年銷售迄今，未曾有鋰電池組爆炸等事故之

      通報。

　　3.劉邱春妹、中山凱悅社區請求之損害，均屬購置新品所需

      之價格，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

      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李

      芬所提之晴威冷氣空調有限公司出貨單，係購置新冷氣設

      備之費用，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

      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等

      語，以資抗辯。

　　4.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

      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

      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

      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

      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

      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

      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

      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

      在此限。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

      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法第7、8

      條定有明文。

（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

      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

      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

      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6條、第213條定有明文。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

      及設備安全。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

      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

      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

      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前項檢

      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

      機關複查。第3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

      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建築法第77條定有明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吳嘉碩所有48號鐵皮建物，於113年12月1

      5日22時許發生火災，並延燒至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

      所有50號房屋；袁金鳳所有系爭機車在火災發生當時停放

      於48號鐵皮建物內；李芬為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等

      語，並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中

      山凱悅社區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建物所有權狀、照片等

      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35至7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堪可採認。

（二）關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的原因，按卷附系爭火災鑑定書所

      載，其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

      大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58、170頁），並說明：鋰電

      池可能因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等因素導

      致內部短路、高溫進而引燃附近可燃物造成火災等語（見

      本院卷第1宗第170頁）。其中，「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

      不當、電池老化」是電氣原因的例示說明，至於系爭火災

      是哪一種情形，仍有待進一步的證據加以釐清，偏偏就是

      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而這種事實不明的狀態所產生的不

      利益，按舉證責任分配，應由原告承受，換言之，本院既

      不能認定袁金鳳裝置或使用鋰電池不當、也不能認定三陽

      工業製造之鋰電池有本體瑕疵、或有提供老化不堪用的鋰

      電池。

（三）原告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袁金鳳求償，然

      查：

　　1.該段規定的侵權行為，須有侵害權利之行為，始足成立，

      而「袁金鳳是系爭機車的所有權人」並不是行為。原告另

      提出「金門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電動機車電池起火 消防隊

      提醒勿在室內充電」（其內容據稱轉載金門日報），援引

      其中「金寧消防分隊提醒民眾，不要將電動機車電瓶帶到

      室內充電，並且建議大家使用電動機車應注意以下事項：

      ……三、充電或停放時，周圍請勿放可燃物或停放車輛，保

      持適當防火間隔，防止延燒……」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宗

      第81頁），主張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電動機車，停放

      於防火性不佳的48號鐵皮建物，顯有違上開消防隊建議之

      停放原則云云。

　　2.但要求電動機車停放處周圍不可以有其他車輛，也不可以

      有任何可燃物，顯不合理，因為事實上做不到，而且，如

      後所述，48號鐵皮建物固然是鐵皮建物，但作為停車場，

      它並不適用防火時效的規定，光是把系爭機車停在48號鐵

      皮建物，尚難認為有過失；又別無證據足可認定，袁金鳳

      的什麼行為致使「電器因素」發生並進而引起火災，本院

      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部分主張，顯與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本

      文、建築法第77條規定，對吳嘉碩求償，並主張：48號鐵

      皮建物係違章建築，本即具有防火性不佳之性質，有違建

      築法第77條規定，鐵皮建物致火災擴散導致原告財物損失

      ，依上揭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云云，然查：

　　1.建築法第77條規定，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

      之法律：

　　　⑴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單就文義，乍看很像民法第18

        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實非如此：

　　　　①體系解釋上，同條第2至4項緊接著設有行政檢查的規

          定；歷史解釋上，建築法於60年12月22日全文修正公

          布時，其中第7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集會堂、學校、市場、戲院、電影

          院、舞廳、遊藝場所及其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應定

          期會同各有關機關，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之結

          構及建築物設備。遇有天災事變或緊急事故發生時，

          並得隨時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得限期令其修改或

          停止使用，必要時得令其拆除。」這是在授予行政機

          關進行行政檢查及行政管制的權限，後來84年8月2日

          修正公布時，才增設了關於「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規

          定，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

          制度，使建築物使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確

          ，爰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築

          物合法使用之責任……」綜合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現

          行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的立法意旨，是擴大主管機關

          行政檢查與行政管制的權限，與他人法益之保護並無

          直接關聯。

　　　　②事實上，假使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

          規定所稱的「保護他人之法律」，套用於本件，原告

          須先證明吳嘉碩沒有合法使用48號鐵皮建物，或者沒

          有依法維護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但要是能證明這些事

          實，則原告逕以吳嘉碩對於48號鐵皮建物的使用、維

          護所違反的法律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即可，再行

          援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疊床架屋，並無實益。

　　　⑵據此，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

        稱「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不得據以請求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吳嘉碩賠

        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將建築物分為

      9個類組，並就各該類組分別列舉其應為防火構造之要件

      ；第70條則規定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

      、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備之之防火時效，其中並

      無停車場。卷附內政部營建署99年4月20日營署建管字第0

      992907729號函釋亦稱：「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1條第19款前段規定：『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

      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

      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車

      庫等不視為居室。』又建築物使用組別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

      條有關『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規定，係依

      建築物居室之主要用途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及危險指標分

      為9類24組，至建築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者，因其停車空

      間非屬上開所稱之居室，是無分類歸組之必要。」（見本

      院卷第1宗第351頁）是以，48號鐵皮建物作為停車場，法

      規上並無防火時效之限制，自難僅以其防火性不佳而指摘

      其設置保管欠缺，進而適用民法第191條之2第1項或第184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原告據以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

      請求三陽工業賠償，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

      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賠償，然查：

　　1.如前所述，並無證據足認，引發本件火災事故的電氣因素

      ，為系爭機車鋰電池本體瑕疵、裝置不當。事實上，原告

      並未表明，三陽工業在電動機車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

      上有何欠缺，反倒是三陽工業提出了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

      驗中心108年3月6日測試報告（編號報告：19-01-EAT-015

      -C00號），其測試結果符合CNS15424-1（104年版）亦即

      「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統安全要求」

      （見本院卷第2宗第79至109頁，又雖然已經是115年，但1

      04年版仍是最新的版本）；三陽工業另提出工業技術研究

      院、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聯合測試實驗

      室108年3月11日工服編號：1901B167號電動機車性能及安

      全測試報告，鋰電池組之檢驗結果，亦合乎CNS15387（「

      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法」）及CNS15424

      -1（104年版）（見本院卷第2宗第111至227頁）。

　　2.這些報告當中，檢驗測試的對象，固然是三陽工業提供的

      樣本，而不是系爭機車的鋰電池，但要求三陽工業就系爭

      機車的鋰電池提供檢驗測試報告，否則即認定其生產、製

      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顯不合理。無論就統計

      學理論或品管實務而言，抽樣檢驗都是常態，三陽工業沒

      有就每一組鋰電池進行檢驗並製作報告，在民事訴訟法上

      不能認為是，就鋰電池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

      無欠缺之證據蒐集或保管義務有何違誤。

　　3.所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

      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紘裕車

      業作為三陽工業之經銷商，亦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

      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

    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

    、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吳嘉碩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

    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消保法第8

    條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紘裕車業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

    2萬1,170元、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連帶給

    付李芬3萬6,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

    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

    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

    文第2項。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附表：

劉邱春妹   編號 項目 金額 1 傢俱 10萬3,000元 2 鋁窗修繕 1萬9,600元 3 輕鋼架 3萬2,500元 4 油漆 5萬元 5 泥作拆除清理工程 3萬8,000元 6 電視 1萬2,500元 7 寢具組 5,480元 8 水泥材料 3,570元 9 水電工程 5萬1,370元 10 冷氣 9萬4,100元 11 外牆修繕 5萬2,000元 12 抓漏工程 2萬1,000元 13 熱水瓶 5,050元 14 災後清理 3萬元 15 第四台線路工程 3,600元 16 衣物飾品損失 10萬元 合計  62萬1,770元 中山凱悅社區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災水電修復工程 1萬1,000元 2 外牆修復工程 9萬1,800元 3 窗戶、玻璃修復 1萬5,000元 4 地下室天井修復工程 4萬7,145元 合計  16萬4,94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6號
原      告  劉邱春妹
            李芬即中山凱悅社區大樓管理負責人


            李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張世東律師
被      告  袁金鳳  
訴訟代理人  游淑琄律師
被      告  吳嘉碩  
訴訟代理人  范振中律師
            黃俊華律師
            李宗暘律師
被      告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清源  
被      告  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誌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吳嘉碩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鐵皮建物（下稱48號鐵皮建物）前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22時許，因停放在內袁金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電動機車（下稱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發火災，48號鐵皮建物因此燒燬，並延燒至兩側房屋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山凱悅社區大樓（下稱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房屋（下稱50號房屋），致使中山凱悅社區28號地下室天井玻璃破損、外牆燒至磁磚剝落；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處之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李芬所有之冷氣機燒至毀損；50號房屋外牆燻黑並燒至磚塊裸露，濃煙竄入屋內，造成屋內所有物品均毀損，且屋內牆壁及天花板亦全部燻黑。
（二）本件火災事故係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引起，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系爭機車停放在違章建築之48號鐵皮建物內，而鐵皮建物有其防火性不佳之特性，顯違反消防隊建議之電動機車停放原則，致令本件火災事故延燒至兩側房屋，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賠償損害；吳嘉碩為48號鐵皮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卻未妥善維護該違章建物之安全，並出租於他人停車使用，致生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快速延燒至兩側房屋，違反建築法第77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1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損害；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工業）為系爭機車之製造商，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裕車業）則為系爭機車之經銷商，本件火災事故既係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損害，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與三陽工業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三）劉邱春妹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共新臺幣（下同）62萬1,170元，中山凱悅社區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16萬4,945元，李芬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冷氣機毀損之修復金額為3萬6,000元，如仍要求原告臚列折舊，未免過苛，則請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其數額，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之等語。
（四）並聲明：
　　1.劉邱春妹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2.中山凱悅社區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3.李芬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袁金鳳以：
　　1.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為系爭機車電池之電氣因素，此為電池內部電芯故障或製造瑕疵所致，屬車輛本身潛在之瑕疵，非袁金鳳日常使用所能預見或控制，且迄至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袁金鳳僅使用系爭機車兩年，並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不當充電或不當使用之行為，實已依一般常理使用及保管系爭機車，如何能要求一般使用者具備專業知識，預知電池在正常使用下的內部短路風險並就此短路所衍生之火災負起侵權行為責任。
　　2.又火勢迅速延燒至兩旁房屋，主因為48號鐵皮建物本身為鐵皮結構，防火性極差，且缺乏適當的防火區劃或防火間隔所致，而袁金鳳停放機車之行為本身僅確定起火點的位置，若48號鐵皮建物符合消防法規，火勢本可被有效控制在起火點，是48號鐵皮建物之所有人或實際佔用人應負建築物管理責任。另消防建議不具強制法律效力，袁金鳳在合法空間停放機車，不宜以違反此非強制性建議，即認定有過失等語，以資抗辯。
　　3.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吳嘉碩以：
　　1.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業經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為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且48號鐵皮建物內之電線係受外力燒熱而燒熔，非短路熔痕，是其起火原因與48號鐵皮建物之建物構造或設置及保管有無欠缺無涉，兩者間應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況消防專業機關亦說明違章建物與火災之發生或擴大不能認為有關聯性，則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吳嘉碩就本件火災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及對48號鐵皮建物有何管理欠缺事由存在，自不得請求吳嘉碩負損害賠償責任。退言之，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應已逾耐用年限，則殘值之資產現值應以原價額10分之1計算等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三陽工業、紘裕車業以：
　　1.系爭機車為三陽工業所生產之ED5LU1車輛型式，由紘裕車業銷售。而ED5LU1車輛型式出廠前，遵從商品檢驗法及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所使用之鋰電池組及鋰電池組充電器亦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又該鋰電池組係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工業技術研究院根據CNS15387（104年版）測試，經嚴格測試之結果均為不爆炸、不起火，方提出鋰電池組安全型式試驗測試報告，至電池系統部分則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出根據CNS15424-1（104年版）測試報告，並委託聯合測試實驗室提出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所有測試均符合規範，外觀檢查亦均無異常，是系爭機車及鋰電池組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三陽工業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前，須提交重要零組件或材料組成規格一覽表，重要零組件之廠商／製造商、規格／型號等，均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控範圍內，若有任何變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有權要求三陽工業提出變更後之測試報告。
　　2.依系爭火災鑑定書可知，本件火災事故之火源是火勢慢慢增加，約8分鐘後火勢才變大，且發生點是在48號鐵皮建物上方，與鋰電池爆炸情形不同，若係鋰電池爆炸，產生之火勢會瞬間變得很大，又系爭機車上方鋼樑處電源線有發生電線短路情形，然系爭機車充電器電源線並無熔斷情形，且系爭機車內部電線亦未發現有熔斷情形，系爭火災鑑定書所示鋰電池殘骸照片，應係火災發生後之結果而非原因，是系爭火災鑑定書並無法證明造成本件火災事故之原因係系爭機車之款式及鋰電池組。另ED5LU1車輛型式電動機車自108年銷售迄今，未曾有鋰電池組爆炸等事故之通報。
　　3.劉邱春妹、中山凱悅社區請求之損害，均屬購置新品所需之價格，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李芬所提之晴威冷氣空調有限公司出貨單，係購置新冷氣設備之費用，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等語，以資抗辯。
　　4.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法第7、8條定有明文。
（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6條、第213條定有明文。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第3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建築法第77條定有明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吳嘉碩所有48號鐵皮建物，於113年12月15日22時許發生火災，並延燒至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所有50號房屋；袁金鳳所有系爭機車在火災發生當時停放於48號鐵皮建物內；李芬為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等語，並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中山凱悅社區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建物所有權狀、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35至7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可採認。
（二）關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的原因，按卷附系爭火災鑑定書所載，其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58、170頁），並說明：鋰電池可能因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等因素導致內部短路、高溫進而引燃附近可燃物造成火災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70頁）。其中，「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是電氣原因的例示說明，至於系爭火災是哪一種情形，仍有待進一步的證據加以釐清，偏偏就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而這種事實不明的狀態所產生的不利益，按舉證責任分配，應由原告承受，換言之，本院既不能認定袁金鳳裝置或使用鋰電池不當、也不能認定三陽工業製造之鋰電池有本體瑕疵、或有提供老化不堪用的鋰電池。
（三）原告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袁金鳳求償，然查：
　　1.該段規定的侵權行為，須有侵害權利之行為，始足成立，而「袁金鳳是系爭機車的所有權人」並不是行為。原告另提出「金門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電動機車電池起火 消防隊提醒勿在室內充電」（其內容據稱轉載金門日報），援引其中「金寧消防分隊提醒民眾，不要將電動機車電瓶帶到室內充電，並且建議大家使用電動機車應注意以下事項：……三、充電或停放時，周圍請勿放可燃物或停放車輛，保持適當防火間隔，防止延燒……」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宗第81頁），主張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電動機車，停放於防火性不佳的48號鐵皮建物，顯有違上開消防隊建議之停放原則云云。
　　2.但要求電動機車停放處周圍不可以有其他車輛，也不可以有任何可燃物，顯不合理，因為事實上做不到，而且，如後所述，48號鐵皮建物固然是鐵皮建物，但作為停車場，它並不適用防火時效的規定，光是把系爭機車停在48號鐵皮建物，尚難認為有過失；又別無證據足可認定，袁金鳳的什麼行為致使「電器因素」發生並進而引起火災，本院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部分主張，顯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本文、建築法第77條規定，對吳嘉碩求償，並主張：48號鐵皮建物係違章建築，本即具有防火性不佳之性質，有違建築法第77條規定，鐵皮建物致火災擴散導致原告財物損失，依上揭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云云，然查：
　　1.建築法第77條規定，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⑴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單就文義，乍看很像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實非如此：
　　　　①體系解釋上，同條第2至4項緊接著設有行政檢查的規定；歷史解釋上，建築法於60年12月22日全文修正公布時，其中第7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集會堂、學校、市場、戲院、電影院、舞廳、遊藝場所及其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應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之結構及建築物設備。遇有天災事變或緊急事故發生時，並得隨時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得限期令其修改或停止使用，必要時得令其拆除。」這是在授予行政機關進行行政檢查及行政管制的權限，後來84年8月2日修正公布時，才增設了關於「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規定，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制度，使建築物使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確，爰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綜合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現行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的立法意旨，是擴大主管機關行政檢查與行政管制的權限，與他人法益之保護並無直接關聯。
　　　　②事實上，假使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的「保護他人之法律」，套用於本件，原告須先證明吳嘉碩沒有合法使用48號鐵皮建物，或者沒有依法維護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但要是能證明這些事實，則原告逕以吳嘉碩對於48號鐵皮建物的使用、維護所違反的法律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即可，再行援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疊床架屋，並無實益。
　　　⑵據此，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不得據以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將建築物分為9個類組，並就各該類組分別列舉其應為防火構造之要件；第70條則規定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備之之防火時效，其中並無停車場。卷附內政部營建署99年4月20日營署建管字第0992907729號函釋亦稱：「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9款前段規定：『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又建築物使用組別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有關『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規定，係依建築物居室之主要用途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及危險指標分為9類24組，至建築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者，因其停車空間非屬上開所稱之居室，是無分類歸組之必要。」（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是以，48號鐵皮建物作為停車場，法規上並無防火時效之限制，自難僅以其防火性不佳而指摘其設置保管欠缺，進而適用民法第191條之2第1項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原告據以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賠償，然查：
　　1.如前所述，並無證據足認，引發本件火災事故的電氣因素，為系爭機車鋰電池本體瑕疵、裝置不當。事實上，原告並未表明，三陽工業在電動機車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上有何欠缺，反倒是三陽工業提出了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108年3月6日測試報告（編號報告：19-01-EAT-015-C00號），其測試結果符合CNS15424-1（104年版）亦即「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統安全要求」（見本院卷第2宗第79至109頁，又雖然已經是115年，但104年版仍是最新的版本）；三陽工業另提出工業技術研究院、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聯合測試實驗室108年3月11日工服編號：1901B167號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鋰電池組之檢驗結果，亦合乎CNS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法」）及CNS15424-1（104年版）（見本院卷第2宗第111至227頁）。
　　2.這些報告當中，檢驗測試的對象，固然是三陽工業提供的樣本，而不是系爭機車的鋰電池，但要求三陽工業就系爭機車的鋰電池提供檢驗測試報告，否則即認定其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顯不合理。無論就統計學理論或品管實務而言，抽樣檢驗都是常態，三陽工業沒有就每一組鋰電池進行檢驗並製作報告，在民事訴訟法上不能認為是，就鋰電池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之證據蒐集或保管義務有何違誤。
　　3.所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紘裕車業作為三陽工業之經銷商，亦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吳嘉碩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消保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紘裕車業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附表：
		劉邱春妹

		


		




		編號

		項目

		金額



		1

		傢俱

		10萬3,000元



		2

		鋁窗修繕

		1萬9,600元



		3

		輕鋼架

		3萬2,500元



		4

		油漆

		5萬元



		5

		泥作拆除清理工程

		3萬8,000元



		6

		電視

		1萬2,500元



		7

		寢具組

		5,480元



		8

		水泥材料

		3,570元



		9

		水電工程

		5萬1,370元



		10

		冷氣

		9萬4,100元



		11

		外牆修繕

		5萬2,000元



		12

		抓漏工程

		2萬1,000元



		13

		熱水瓶

		5,050元



		14

		災後清理

		3萬元



		15

		第四台線路工程

		3,600元



		16

		衣物飾品損失

		10萬元



		合計

		


		62萬1,770元



		中山凱悅社區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災水電修復工程

		1萬1,000元



		2

		外牆修復工程

		9萬1,800元



		3

		窗戶、玻璃修復

		1萬5,000元



		4

		地下室天井修復工程

		4萬7,145元



		合計

		


		16萬4,94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6號

原      告  劉邱春妹

            李芬即中山凱悅社區大樓管理負責人



            李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張世東律師

被      告  袁金鳳  

訴訟代理人  游淑琄律師

被      告  吳嘉碩  

訴訟代理人  范振中律師

            黃俊華律師

            李宗暘律師

被      告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清源  

被      告  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誌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蕭世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吳嘉碩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鐵皮建物（下稱48號鐵皮建物）前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22時許，因停放在內袁金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電動機車（下稱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發火災，48號鐵皮建物因此燒燬，並延燒至兩側房屋即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中山凱悅社區大樓（下稱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房屋（下稱50號房屋），致使中山凱悅社區28號地下室天井玻璃破損、外牆燒至磁磚剝落；臨本件火災事故發生處之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李芬所有之冷氣機燒至毀損；50號房屋外牆燻黑並燒至磚塊裸露，濃煙竄入屋內，造成屋內所有物品均毀損，且屋內牆壁及天花板亦全部燻黑。

（二）本件火災事故係因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引起，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系爭機車停放在違章建築之48號鐵皮建物內，而鐵皮建物有其防火性不佳之特性，顯違反消防隊建議之電動機車停放原則，致令本件火災事故延燒至兩側房屋，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賠償損害；吳嘉碩為48號鐵皮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卻未妥善維護該違章建物之安全，並出租於他人停車使用，致生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快速延燒至兩側房屋，違反建築法第77條規定，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1條第1項本文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損害；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工業）為系爭機車之製造商，紘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裕車業）則為系爭機車之經銷商，本件火災事故既係系爭機車電氣因素所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損害，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與三陽工業連帶賠償原告所受損害。

（三）劉邱春妹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共新臺幣（下同）62萬1,170元，中山凱悅社區因本件火災事故受有如附表所示損害16萬4,945元，李芬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冷氣機毀損之修復金額為3萬6,000元，如仍要求原告臚列折舊，未免過苛，則請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其數額，爰依法請求被告賠償之等語。

（四）並聲明：

　　1.劉邱春妹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2.中山凱悅社區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3.李芬部分：⑴袁金鳳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吳嘉碩應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三陽工業、紘裕車業應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前3項所命之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餘被告就已給付部分，免其責任。

　　4.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袁金鳳以：

　　1.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為系爭機車電池之電氣因素，此為電池內部電芯故障或製造瑕疵所致，屬車輛本身潛在之瑕疵，非袁金鳳日常使用所能預見或控制，且迄至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袁金鳳僅使用系爭機車兩年，並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不當充電或不當使用之行為，實已依一般常理使用及保管系爭機車，如何能要求一般使用者具備專業知識，預知電池在正常使用下的內部短路風險並就此短路所衍生之火災負起侵權行為責任。

　　2.又火勢迅速延燒至兩旁房屋，主因為48號鐵皮建物本身為鐵皮結構，防火性極差，且缺乏適當的防火區劃或防火間隔所致，而袁金鳳停放機車之行為本身僅確定起火點的位置，若48號鐵皮建物符合消防法規，火勢本可被有效控制在起火點，是48號鐵皮建物之所有人或實際佔用人應負建築物管理責任。另消防建議不具強制法律效力，袁金鳳在合法空間停放機車，不宜以違反此非強制性建議，即認定有過失等語，以資抗辯。

　　3.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吳嘉碩以：

　　1.本件火災事故起火原因業經系爭火災鑑定書認定為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且48號鐵皮建物內之電線係受外力燒熱而燒熔，非短路熔痕，是其起火原因與48號鐵皮建物之建物構造或設置及保管有無欠缺無涉，兩者間應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況消防專業機關亦說明違章建物與火災之發生或擴大不能認為有關聯性，則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吳嘉碩就本件火災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及對48號鐵皮建物有何管理欠缺事由存在，自不得請求吳嘉碩負損害賠償責任。退言之，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應已逾耐用年限，則殘值之資產現值應以原價額10分之1計算等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三陽工業、紘裕車業以：

　　1.系爭機車為三陽工業所生產之ED5LU1車輛型式，由紘裕車業銷售。而ED5LU1車輛型式出廠前，遵從商品檢驗法及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申請交通部核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所使用之鋰電池組及鋰電池組充電器亦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又該鋰電池組係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工業技術研究院根據CNS15387（104年版）測試，經嚴格測試之結果均為不爆炸、不起火，方提出鋰電池組安全型式試驗測試報告，至電池系統部分則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出根據CNS15424-1（104年版）測試報告，並委託聯合測試實驗室提出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所有測試均符合規範，外觀檢查亦均無異常，是系爭機車及鋰電池組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已通過各項審驗並取得合格證明，而無欠缺現代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三陽工業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測試前，須提交重要零組件或材料組成規格一覽表，重要零組件之廠商／製造商、規格／型號等，均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控範圍內，若有任何變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有權要求三陽工業提出變更後之測試報告。

　　2.依系爭火災鑑定書可知，本件火災事故之火源是火勢慢慢增加，約8分鐘後火勢才變大，且發生點是在48號鐵皮建物上方，與鋰電池爆炸情形不同，若係鋰電池爆炸，產生之火勢會瞬間變得很大，又系爭機車上方鋼樑處電源線有發生電線短路情形，然系爭機車充電器電源線並無熔斷情形，且系爭機車內部電線亦未發現有熔斷情形，系爭火災鑑定書所示鋰電池殘骸照片，應係火災發生後之結果而非原因，是系爭火災鑑定書並無法證明造成本件火災事故之原因係系爭機車之款式及鋰電池組。另ED5LU1車輛型式電動機車自108年銷售迄今，未曾有鋰電池組爆炸等事故之通報。

　　3.劉邱春妹、中山凱悅社區請求之損害，均屬購置新品所需之價格，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李芬所提之晴威冷氣空調有限公司出貨單，係購置新冷氣設備之費用，並非回復原狀，應考量民法第196條及第215條規定，以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物品之實際價值列入計算等語，以資抗辯。

　　4.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關於本件應適用之規範：

（一）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法第7、8條定有明文。

（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6條、第213條定有明文。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第3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建築法第77條定有明文。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吳嘉碩所有48號鐵皮建物，於113年12月15日22時許發生火災，並延燒至中山凱悅社區與劉邱春妹所有50號房屋；袁金鳳所有系爭機車在火災發生當時停放於48號鐵皮建物內；李芬為中山凱悅社區28號2樓住戶等語，並提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中山凱悅社區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建物所有權狀、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35至7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可採認。

（二）關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的原因，按卷附系爭火災鑑定書所載，其研判起火原因以系爭機車電氣因素引起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58、170頁），並說明：鋰電池可能因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等因素導致內部短路、高溫進而引燃附近可燃物造成火災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170頁）。其中，「本體瑕疵、裝置或使用不當、電池老化」是電氣原因的例示說明，至於系爭火災是哪一種情形，仍有待進一步的證據加以釐清，偏偏就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而這種事實不明的狀態所產生的不利益，按舉證責任分配，應由原告承受，換言之，本院既不能認定袁金鳳裝置或使用鋰電池不當、也不能認定三陽工業製造之鋰電池有本體瑕疵、或有提供老化不堪用的鋰電池。

（三）原告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袁金鳳求償，然查：

　　1.該段規定的侵權行為，須有侵害權利之行為，始足成立，而「袁金鳳是系爭機車的所有權人」並不是行為。原告另提出「金門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電動機車電池起火 消防隊提醒勿在室內充電」（其內容據稱轉載金門日報），援引其中「金寧消防分隊提醒民眾，不要將電動機車電瓶帶到室內充電，並且建議大家使用電動機車應注意以下事項：……三、充電或停放時，周圍請勿放可燃物或停放車輛，保持適當防火間隔，防止延燒……」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宗第81頁），主張袁金鳳將有致火災風險之電動機車，停放於防火性不佳的48號鐵皮建物，顯有違上開消防隊建議之停放原則云云。

　　2.但要求電動機車停放處周圍不可以有其他車輛，也不可以有任何可燃物，顯不合理，因為事實上做不到，而且，如後所述，48號鐵皮建物固然是鐵皮建物，但作為停車場，它並不適用防火時效的規定，光是把系爭機車停在48號鐵皮建物，尚難認為有過失；又別無證據足可認定，袁金鳳的什麼行為致使「電器因素」發生並進而引起火災，本院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此部分主張，顯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本文、建築法第77條規定，對吳嘉碩求償，並主張：48號鐵皮建物係違章建築，本即具有防火性不佳之性質，有違建築法第77條規定，鐵皮建物致火災擴散導致原告財物損失，依上揭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云云，然查：

　　1.建築法第77條規定，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⑴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單就文義，乍看很像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然實非如此：

　　　　①體系解釋上，同條第2至4項緊接著設有行政檢查的規定；歷史解釋上，建築法於60年12月22日全文修正公布時，其中第7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集會堂、學校、市場、戲院、電影院、舞廳、遊藝場所及其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應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之結構及建築物設備。遇有天災事變或緊急事故發生時，並得隨時檢查；其有不合規定者，得限期令其修改或停止使用，必要時得令其拆除。」這是在授予行政機關進行行政檢查及行政管制的權限，後來84年8月2日修正公布時，才增設了關於「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的規定，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制度，使建築物使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確，爰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綜合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現行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的立法意旨，是擴大主管機關行政檢查與行政管制的權限，與他人法益之保護並無直接關聯。

　　　　②事實上，假使建築法第77條第1項是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的「保護他人之法律」，套用於本件，原告須先證明吳嘉碩沒有合法使用48號鐵皮建物，或者沒有依法維護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但要是能證明這些事實，則原告逕以吳嘉碩對於48號鐵皮建物的使用、維護所違反的法律作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即可，再行援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疊床架屋，並無實益。

　　　⑵據此，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並非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不得據以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將建築物分為9個類組，並就各該類組分別列舉其應為防火構造之要件；第70條則規定防火構造之建築物，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應具備之之防火時效，其中並無停車場。卷附內政部營建署99年4月20日營署建管字第0992907729號函釋亦稱：「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9款前段規定：『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房間，均稱居室。門廳、走廊、樓梯間、衣帽間、廁所、盥洗室、浴室、儲藏室、機械室、車庫等不視為居室。』又建築物使用組別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有關『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之規定，係依建築物居室之主要用途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及危險指標分為9類24組，至建築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者，因其停車空間非屬上開所稱之居室，是無分類歸組之必要。」（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是以，48號鐵皮建物作為停車場，法規上並無防火時效之限制，自難僅以其防火性不佳而指摘其設置保管欠缺，進而適用民法第191條之2第1項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原告據以請求吳嘉碩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紘裕車業賠償，然查：

　　1.如前所述，並無證據足認，引發本件火災事故的電氣因素，為系爭機車鋰電池本體瑕疵、裝置不當。事實上，原告並未表明，三陽工業在電動機車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上有何欠缺，反倒是三陽工業提出了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108年3月6日測試報告（編號報告：19-01-EAT-015-C00號），其測試結果符合CNS15424-1（104年版）亦即「電動機車電池系統－第1部：抽取式電池系統安全要求」（見本院卷第2宗第79至109頁，又雖然已經是115年，但104年版仍是最新的版本）；三陽工業另提出工業技術研究院、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聯合測試實驗室108年3月11日工服編號：1901B167號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報告，鋰電池組之檢驗結果，亦合乎CNS15387（「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安全性之檢驗法」）及CNS15424-1（104年版）（見本院卷第2宗第111至227頁）。

　　2.這些報告當中，檢驗測試的對象，固然是三陽工業提供的樣本，而不是系爭機車的鋰電池，但要求三陽工業就系爭機車的鋰電池提供檢驗測試報告，否則即認定其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顯不合理。無論就統計學理論或品管實務而言，抽樣檢驗都是常態，三陽工業沒有就每一組鋰電池進行檢驗並製作報告，在民事訴訟法上不能認為是，就鋰電池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鋰電池為無欠缺之證據蒐集或保管義務有何違誤。

　　3.所以，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賠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紘裕車業作為三陽工業之經銷商，亦毋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第1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袁金鳳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吳嘉碩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給付李芬3萬6,000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項、消保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三陽工業、紘裕車業連帶給付劉邱春妹62萬1,170元、連帶給付中山凱悅社區16萬4,945元、連帶給付李芬3萬6,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附表：

劉邱春妹   編號 項目 金額 1 傢俱 10萬3,000元 2 鋁窗修繕 1萬9,600元 3 輕鋼架 3萬2,500元 4 油漆 5萬元 5 泥作拆除清理工程 3萬8,000元 6 電視 1萬2,500元 7 寢具組 5,480元 8 水泥材料 3,570元 9 水電工程 5萬1,370元 10 冷氣 9萬4,100元 11 外牆修繕 5萬2,000元 12 抓漏工程 2萬1,000元 13 熱水瓶 5,050元 14 災後清理 3萬元 15 第四台線路工程 3,600元 16 衣物飾品損失 10萬元 合計  62萬1,770元 中山凱悅社區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災水電修復工程 1萬1,000元 2 外牆修復工程 9萬1,800元 3 窗戶、玻璃修復 1萬5,000元 4 地下室天井修復工程 4萬7,145元 合計  16萬4,945元 





